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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海洋科学研究管理规定 

 

(1996 年 6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99 号发布　

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进行涉

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管理，促进海洋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

作，维护国家安全和海洋权益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　本规定适用于国际组织、外国的组织和个人(以下

简称外方)为和平目的，单独或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(以下

简称中方)合作，使用船舶或者其他运载工具、设施，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内海、领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进行

的对海洋环境和海洋资源等的调查研究活动。但是，海洋矿产资

源(包括海洋石油资源)勘查、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国家重点保护

的海洋野生动物考察等活动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。 

第三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(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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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)及其派出机构或者其委托的机构，对在

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进行的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，依照

本规定实施管理。 

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规定的职责，协同国家海洋

行政主管部门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进行的涉外海洋

科学研究活动实施管理。 

第四条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、领海内，外方进行海洋科

学研究活动，应当采用与中方合作的方式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

辖的其他海域内，外方可以单独或者与中方合作进行海洋科学研

究活动。 

外方单独或者与中方合作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，须经国家

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国务

院批准，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、法规。 

第五条　外方与中方合作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中方应

当在海洋科学研究计划预定开始日期 6个月前，向国家海洋行政

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按照规定提交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和其

他有关说明材料。 

外方单独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应当在海洋科学研究计

划预定开始日期 6个月前，通过外交途径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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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按照规定提交海洋科学研究计划和其他有关

说明材料。 

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海洋科学研究申请后，应当会同

外交部、军事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审查，在 4

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或者提出审查意见报请国务

院决定。 

第六条　经批准进行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申请人应当

在各航次开始之日 2个月前，将海上船只活动计划报国家海洋行

政主管部门审批。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海上船只活

动计划之日起 1个月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

申请人，同时通报国务院有关部门。 

第七条　有关中外双方或者外方应当按照经批准的海洋科

学研究计划和海上船只活动计划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；海洋科

学研究计划或者海上船只活动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重大修

改的，应当征得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。 

因不可抗力不能执行经批准的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或者海上

船只活动计划的，有关中外双方或者外方应当及时报告国家海洋

行政主管部门；在不可抗力消失后，可以恢复执行、修改计划或

者中止执行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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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　进行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不得将有害物质引

入海洋环境，不得擅自钻探或者使用炸药作业。 

第九条　中外合作使用外国籍调查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

海、领海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作业船舶应当于格林威治

时间每天 00时和 08时，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船位及船

舶活动情况。外方单独或者中外合作使用外国籍调查船在中华人

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作业船舶

应当于格林威治时间每天 02 时，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报告

船位及船舶活动情况。 

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、其委托的机构可以

对前款外国籍调查船进行海上监视或者登船检查。 

第十条　中外合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、领海内进行海洋

科学研究活动所获得的原始资料和样品，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，

参加合作研究的外方可以依照合同约定无偿使用。 

中外合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进行海洋科

学研究活动所获得的原始资料和样品，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由中外双方按照协议分享，

都可以无偿使用。 

外方单独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所获得的原始资料和样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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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组织可以无偿使用；外方应当向国家海洋

行政主管部门无偿提供所获得的资料的复制件和可分样品。 

未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同意，

有关中外双方或者外方不得公开发表或者转让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管辖海域内进行海洋科学研究活动所获得的原始资料和样品。 

第十一条　外方单独或者中外合作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活

动结束后，所使用的外国籍调查船应当接受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

门或者其派出机构、其委托的机构检查。 

第十二条　中外合作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结束后，中方

应当将研究成果和资料目录抄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

院有关部门。 

外方单独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结束后，应当向国家海洋

行政主管部门提供该项活动所获得的资料或者复制件和样品或

者可分样品，并及时提供有关阶段性研究成果以及最后研究成果

和结论。 

第十三条　违反本规定进行涉外海洋科学研究活动的，由国

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、其委托的机构责令停止该

项活动，可以没收违法活动器具、没收违法获得的资料和样品，

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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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本规定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引起严重后果，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　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本

规定有不同规定的，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；但是，中华人民共

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。 

第十五条　本规定自 1996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


